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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
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
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建議委任董事及監事

根據本公司的公司章程、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及適用法律法規，董
事會建議委任王祥喜先生、楊吉平先生和許明軍先生為本公司第五
屆董事會執行董事，建議委任賈晉中先生和趙永峰先生為本公司第
五屆董事會非執行董事，建議委任袁國強博士、白重恩博士和陳漢文
博士為本公司第五屆董事會獨立非執行董事；監事會建議委任羅梅
健先生和周大宇先生為本公司第五屆監事會股東代表監事。現任執
行董事高嵩先生和米樹華先生，現任非執行董事趙吉斌先生及現任
獨立非執行董事譚惠珠博士、彭蘇萍博士、姜波博士和鐘穎潔女士將
不擔任本公司第五屆董事會董事。現任股東代表監事翟日成先生將
不擔任本公司第五屆監事會股東代表監事。

建議委任董事及監事須待本公司股東於股東大會上以普通決議案的
方式批准。

一份載有（其中包括）上述建議委任詳情的通函及股東大會通告，將於
切實可行情況下盡快寄發予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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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委任董事

根據中國神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的公司章程、中華人民共和
國公司法（「公司法」）及適用法律法規，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建議委
任王祥喜先生、楊吉平先生和許明軍先生為本公司第五屆董事會執行董事，
建議委任賈晉中先生和趙永峰先生為本公司第五屆董事會非執行董事，
建議委任袁國強博士、白重恩博士和陳漢文博士為本公司第五屆董事
會獨立非執行董事。現任執行董事高嵩先生和米樹華先生，現任非執行
董事趙吉斌先生及現任獨立非執行董事譚惠珠博士、彭蘇萍博士、姜波
博士和鐘穎潔女士將不擔任本公司第五屆董事會董事。

建議委任監事

根據本公司的公司章程、公司法及適用法律法規，本公司監事會（「監事會」）
建議委任羅梅健先生和周大宇先生為本公司第五屆監事會股東代表監事。
現任股東代表監事翟日成先生將不擔任本公司第五屆監事會股東代表監事。

上述建議委任董事及監事須待本公司股東於股東大會上以普通決議案
的方式批准。

董事候選人的背景

王祥喜先生

王祥喜，男，1962年出生，57歲，中國國籍，中共黨員，高級工程師。王先
生於2003年獲得焦作工學院資源與材料工程系礦業工程專業工程碩士學位。
王先生具有豐富的經濟管理、法律監管和煤炭行業管理經驗。

王先生自2019年6月起任本公司第四屆董事會董事長、執行董事。自 2019

年3月起任國家能源投資集團有限責任公司黨組書記、董事長。自2017

年7月至2019年3月任湖北省委常委、省政法委書記。自2017年6月至 2017

年7月任湖北省委常委，省政府秘書長、黨組成員，省政府辦公廳黨組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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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自2012年7月至2017年6月任湖北省政府秘書長、黨組成員，省政府
辦公廳黨組書記、主任。自2010年5月至2012年7月曆任湖北省隨州市委書記、
市人大常委會主任、黨組書記。

此前，王先生還曾擔任湖北省荊州市委副書記、市長，湖北省質量技術
監督局局長、黨組書記，湖北省經濟貿易委員會副主任、黨組成員，湖
北省煤炭行業管理辦公室主任、黨組書記，湖北省煤炭工業廳副廳長、
黨組成員。

除上文所披露外，王先生在過去三年並無出任任何上市公司之董事職位。

除上文所披露外，王先生與本公司任何董事、高級管理人員或主要或控
股股東概無關係。於本公告日期，王先生並無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所述含義之本公司股份
之任何權益。

待王先生的委任獲本公司股東批准後，王先生將與本公司簽訂服務合約，
任期自委任日期起至本公司第五屆董事會任期屆滿止，計三年。根據本
公司的公司章程，王先生由本公司股東大會選舉產生，並可於本公司股
東大會上重選連任。

王先生的年度酬金不在服務合約中固定，將根據本公司的公司章程，經
考慮董事會薪酬委員會按其職權範圍提供的推薦建議，並計及（其中包括）
其職務及職責後，由股東於本公司股東大會上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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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外，概無任何其他資料須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證券上市規則》（「香港上市規則」）第 13.51(2)條予以披露，而本公司亦不
知悉任何其他事宜須予知會本公司股東。

楊吉平先生

楊吉平，男，1970年出生，49歲，中國國籍，中共黨員，教授級高級工程師。
楊先生於1992年畢業於中國礦業大學採礦工程系採礦工程專業。楊先生
擁有豐富的煤炭企業管理經驗。

楊先生自 2019年8月起任本公司總經理。自 2019年8月至2020年3月任國家
能源投資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煤炭產業運營管理中心主任。自2019年12月
至2020年3月任國家能源投資集團有限責任公司運輸產業運營管理中心
主任。自2018年10月至2019年8月任神華烏海能源有限責任公司黨委書記、
董事長（法定代表人）。自2011年8月至2018年10月任神華烏海能源有限責
任公司副總經理、董事、黨委副書記、總經理、董事長。自 2009年11月至
2011年8月任神華寧夏煤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副總經理、總工程師。

此前，楊先生曾任原寧夏石嘴山礦務局一礦副礦長，神華寧夏煤業集團
有限責任公司棗泉礦籌建處第一副處長，梅花井煤礦籌建處黨支部書記、
處長，石嘴山金能煤業公司黨委副書記、經理等職務。

除上文所披露外，楊先生在過去三年並無出任任何上市公司之董事職位。

除上文所披露外，楊先生與本公司任何董事、高級管理人員或主要或控
股股東概無關係。於本公告日期，楊先生並無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XV部所述含義之本公司股份之任何權益。

待楊先生的委任獲本公司股東批准後，楊先生將與本公司簽訂服務合約，
任期自委任日期起至本公司第五屆董事會任期屆滿止，計三年。根據本
公司的公司章程，楊先生由本公司股東大會選舉產生，並可於本公司股
東大會上重選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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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先生的年度酬金不在服務合約中固定，將根據本公司的公司章程，經
考慮董事會薪酬委員會按其職權範圍提供的推薦建議，並計及（其中包括）
其職務及職責後，由股東於本公司股東大會上釐定。

除上文所披露外，概無任何其他資料須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 13.51(2)條
予以披露，而本公司亦不知悉任何其他事宜須予知會本公司股東。

許明軍先生

許明軍，男，1963年出生，56歲，中國國籍，中共黨員，研究生學歷，高
級政工師。許先生擁有豐富的企業管理經驗。

許先生自2018年9月起任本公司黨委書記，自2018年11月起任本公司副
總經理。歷任北京煤炭工業學校教師、輔導員，北京煤炭管理幹部學院
團委幹部，煤炭部直屬團委幹部、團委副書記、團委書記，國家煤炭工
業局機關黨委群工處處長，中央企業工委群工部工會工作處副處長、綜
合處副處長、正處級調研員，國務院國資委宣傳工作局新聞處處長、助
理巡視員，新疆塔城地委副書記，國務院國資委宣傳工作局副巡視員，
中國國電集團公司政治工作部主任、直屬黨委委員、副書記，辦公廳主
任，中國國電集團公司總經理助理兼辦公廳主任，中國國電集團公司董
事會秘書、總經理助理兼辦公廳主任，國電電力發展股份有限公司黨組
書記、副總經理，國家能源投資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助理，國電電
力發展股份有限公司黨委書記、副總經理。

除上文所披露外，許先生在過去三年並無出任任何上市公司之董事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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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外，許先生與本公司任何董事、高級管理人員或主要或控
股股東概無關係。於本公告日期，許先生並無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XV部所述含義之本公司股份之任何權益。

待許先生的委任獲本公司股東批准後，許先生將與本公司簽訂服務合約，
任期自委任日期起至本公司第五屆董事會任期屆滿止，計三年。根據本
公司的公司章程，許先生由本公司股東大會選舉產生，並可於本公司股
東大會上重選連任。

許先生的年度酬金不在服務合約中固定，將根據本公司的公司章程，經
考慮董事會薪酬委員會按其職權範圍提供的推薦建議，並計及（其中包括）
其職務及職責後，由股東於本公司股東大會上釐定。

除上文所披露外，概無任何其他資料須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 13.51(2)條
予以披露，而本公司亦不知悉任何其他事宜須予知會本公司股東。

賈晉中先生

賈晉中，男，1963年出生，56歲，中國國籍，教授級高級工程師，中共黨員，
工程碩士學位。賈先生長期從事鐵路運輸生產管理工作。

賈先生現任國家能源投資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總經濟師，自2017年3月至
2019年9月任本公司副總裁。自2005年6月至 2017年3月任朔黃鐵路發展有
限責任公司副總經理、常務副總經理、黨委書記、董事長。

此前賈先生曾任太原鐵路分局原平車務段副段長，太原鐵路分局太原
西站副站長，朔黃鐵路發展有限責任公司原平分公司經理、肅寧分公司
黨委書記、經理等職務。

除上文所披露外，賈先生在過去三年並無出任任何上市公司之董事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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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外，賈先生與本公司任何董事、高級管理人員或主要或控
股股東概無關係。於本公告日期，賈先生並無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XV部所述含義之本公司股份之任何權益。

待賈先生的委任獲本公司股東批准後，賈先生將與本公司簽訂服務合約，
任期自委任日期起至本公司第五屆董事會任期屆滿止，計三年。根據本
公司的公司章程，賈先生由本公司股東大會選舉產生，並可於本公司股
東大會上重選連任。

賈先生的年度酬金不在服務合約中固定，將根據本公司的公司章程，經
考慮董事會薪酬委員會按其職權範圍提供的推薦建議，並計及（其中包括）
其職務及職責後，由股東於本公司股東大會上釐定。

除上文所披露外，概無任何其他資料須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 13.51(2)條
予以披露，而本公司亦不知悉任何其他事宜須予知會本公司股東。

趙永峰先生

趙永峰，男，1964年出生，55歲，中國國籍，教授級高級工程師，中共黨員，
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趙先生長期從事煤炭生產管理工作，他於
1988年畢業於山西礦業學院礦井建設專業。

趙先生自2020年3月起任國家能源投資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煤炭與運輸產
業管理部主任。自2019年8月至2020年3月任本公司副總經理。自2018年5

月至2019年8月任國家能源投資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煤炭產業運營管理中
心主任、副書記。自2013年9月至2018年5月任神華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本公司安監局常務副局長（部門正職級）、煤炭生產部總經理。自 2009年5

月至2013年9月任神華神東煤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黨委委員、副總經理、
總工程師、總經理。2005年1月至2009年5月任本公司神東煤炭分公司副
總工程師、總調度室主任、副總經理、總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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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趙先生曾任神華神府東勝煤炭有限責任公司上灣煤礦總工程師，
生產技術部副經理、經理，補連塔煤礦黨委書記、礦長，神華神府東勝
煤炭有限責任公司副總工程師等職務。

除上文所披露外，趙先生在過去三年並無出任任何上市公司之董事職位。

除上文所披露外，趙先生與本公司任何董事、高級管理人員或主要或控
股股東概無關係。於本公告日期，趙先生並無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XV部所述含義之本公司股份之任何權益。

待趙先生的委任獲本公司股東批准後，趙先生將與本公司簽訂服務合約，
任期自委任日期起至本公司第五屆董事會任期屆滿止，計三年。根據本
公司的公司章程，趙先生由本公司股東大會選舉產生，並可於本公司股
東大會上重選連任。

趙先生的年度酬金不在服務合約中固定，將根據本公司的公司章程，經
考慮董事會薪酬委員會按其職權範圍提供的推薦建議，並計及（其中包括）
其職務及職責後，由股東於本公司股東大會上釐定。

除上文所披露外，概無任何其他資料須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 13.51(2)條
予以披露，而本公司亦不知悉任何其他事宜須予知會本公司股東。

袁國強博士

袁國強，男，1964年出生，55歲，中國國籍，資深大律師，香港大紫荊勛賢、
太平紳士。袁博士於 1997年獲香港城市大學法學碩士學位，於2018年獲
香港樹仁大學榮譽法學博士學位。袁博士具有豐富的法律經驗。

袁博士現為Temple Chambers大律師事務所資深大律師。袁博士目前還兼
任中國最高人民法院國際商事法庭國際商事專家委員會委員，香港國
際仲裁中心理事，外匯基金諮詢委員會委員等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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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 博 士 曾 擔 任 香 港 特 區 律 政 司 司 長（2012–2018）、高 等 法 院 特 委 法 官
（2006–2012）、司 法 人 員 推 薦 委 員 會 委 員（2009–2018）、大 律 師 工 會 主 席
（2007–2009）、廉政公署貪污問題諮詢委員會非官方委員（2009–2012），強
積金管理局非執行董事（2010–2012）等職務。

除上文所披露外，袁博士在過去三年並無出任任何上市公司之董事職位。

除上文所披露外，袁博士與本公司任何董事、高級管理人員或主要或控
股股東概無關係。於本公告日期，袁博士並無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XV部所述含義之本公司股份之任何權益。

待袁博士的委任獲本公司股東批准後，袁博士將與本公司簽訂服務合約，
任期自委任日期起至本公司第五屆董事會任期屆滿止，計三年。根據本
公司的公司章程，袁博士由本公司股東大會選舉產生，並可於本公司股
東大會上重選連任。

袁博士的年度酬金不在服務合約中固定，將根據本公司的公司章程，經
考慮董事會薪酬委員會按其職權範圍提供的推薦建議，並計及（其中包括）
其職務及職責後，由股東於本公司股東大會上釐定。

除上文所披露外，概無任何其他資料須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 13.51(2)條
予以披露，而本公司亦不知悉任何其他事宜須予知會本公司股東。

白重恩博士

白重恩，男，1963年出生，56歲，中國國籍。白博士於1988年獲美國加州
大學聖地亞哥分校數學博士，於 1993年獲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白
博士在經濟管理、金融及公司治理方面具有豐富經驗。

白博士自2018年起任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自2004年起任清華大
學經濟管理學院弗里曼講席教授。白博士目前還兼任中國財政學會第
十屆副會長暨理事會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勞動經濟學會副會長，國際
經濟學會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執行委員會成員等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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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博士曾任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經濟系主任、副院長、常務副院長，
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副教授等職，曾任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獨立
董事等職務。

除上文所披露外，白博士在過去三年並無出任任何上市公司之董事職位。

除上文所披露外，白博士與本公司任何董事、高級管理人員或主要或控
股股東概無關係。於本公告日期，白博士並無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XV部所述含義之本公司股份之任何權益。

待白博士的委任獲本公司股東批准後，白博士將與本公司簽訂服務合約，
任期自委任日期起至本公司第五屆董事會任期屆滿止，計三年。根據本
公司的公司章程，白博士由本公司股東大會選舉產生，並可於本公司股
東大會上重選連任。

白博士的年度酬金不在服務合約中固定，將根據本公司的公司章程，經
考慮董事會薪酬委員會按其職權範圍提供的推薦建議，並計及（其中包括）
其職務及職責後，由股東於本公司股東大會上釐定。

除上文所披露外，概無任何其他資料須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 13.51(2)條
予以披露，而本公司亦不知悉任何其他事宜須予知會本公司股東。

陳漢文博士

陳漢文，男，1968年出生，52歲，中國國籍，中共黨員。陳博士於 1997年
廈門大學經濟學院會計系畢業，獲經濟學博士學位。陳博士在審計、內控、
會計理論與方法方面具有豐富經驗。

陳博士是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惠園特聘教授、國際商學院一級教授、國際
商學院會計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家二級教授。陳博士還兼任中國
大連高級經理學院講座教授、中國審計學會常務理事等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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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博士是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外部監事、陽光城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獨立董事及北京三元基因藥業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此前，陳博士曾任廈門大學研究生院副院長、管理學院副院長及會計系
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

除上文所披露外，陳博士在過去三年並無出任任何上市公司之董事職位。

除上文所披露外，陳博士與本公司任何董事、高級管理人員或主要或控
股股東概無關係。於本公告日期，陳博士並無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XV部所述含義之本公司股份之任何權益。

待陳博士的委任獲本公司股東批准後，陳博士將與本公司簽訂服務合約，
任期自委任日期起至本公司第五屆董事會任期屆滿止，計三年。根據本
公司的公司章程，陳博士由本公司股東大會選舉產生，並可於本公司股
東大會上重選連任。

陳博士的年度酬金不在服務合約中固定，將根據本公司的公司章程，經
考慮董事會薪酬委員會按其職權範圍提供的推薦建議，並計及（其中包括）
其職務及職責後，由股東於本公司股東大會上釐定。

除上文所披露外，概無任何其他資料須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 13.51(2)條
予以披露，而本公司亦不知悉任何其他事宜須予知會本公司股東。

監事候選人的背景

羅梅健先生

羅梅健，男，1964年出生，55歲，中國國籍，管理學博士，高級經濟師，
中共黨員。2018年6月至今任國家能源投資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組織人事
部（人力資源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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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先生自 2017年3月至2018年6月任原神華集團有限責任公司、本公司人
力資源部總經理。自2015年3月至2017年3月任原神華管理學院黨委書記、
常務副院長，原中共神華集團公司黨校常務副校長，原神華集團有限責
任公司、本公司人力資源部副總經理。自2013年5月至2015年3月任中國
商用飛機有限責任公司人力資源部部長、黨校副校長、機關黨委副書記。
自2012年4月至 2013年5月任神華科技發展有限責任公司黨委書記、紀委
書記。自 2010年5月至2012年4月任原神華集團有限責任公司、本公司人
力資源部副總經理。自 2008年4月至2010年5月任中國神華煤製油化工有
限公司副總裁、黨委委員。

此前，羅先生曾任中央組織部幹部教育局副處長、處長，人才工作局處
長等職務。

除上文所披露外，羅先生在過去三年並無出任任何上市公司之董事職位。

除上文所披露外，羅先生與本公司任何董事、高級管理人員或主要或控
股股東概無關係。於本公告日期，羅先生並無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XV部所述含義之本公司股份之任何權益。

待羅先生的委任獲本公司股東批准後，羅先生將與本公司簽訂服務合約，
任期自委任日期起至本公司第五屆監事會任期屆滿止，計三年。根據本
公司的公司章程，羅先生由本公司股東大會選舉產生，並可於本公司股
東大會上重選連任。

羅先生的年度酬金不在服務合約中固定，將根據本公司的公司章程，經
考慮董事會薪酬委員會按其職權範圍提供的推薦建議，並計及（其中包括）
其職務及職責後，由股東於本公司股東大會上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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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外，概無任何其他資料須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 13.51(2)條
予以披露，而本公司亦不知悉任何其他事宜須予知會本公司股東。

周大宇先生

周大宇，男，1965年出生，54歲，中國國籍，經濟學碩士，研究員，中共
黨員。2020年3月至今任國家能源投資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物資與採購監
管部主任。

周先生自 2016年6月起擔任公司監事，自 2018年5月至2020年3月任國家能
源投資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產業協調部主任，自 2016年3月至2018年5月起
任原神華集團有限責任公司、本公司資本運營部總經理，自 2009年11月
至2016年3月任原神華集團有限責任公司、本公司企業管理部總經理。

此前，周先生曾任原神華集團有限責任公司企業策劃部副總經理、總經
理，政策法規研究室副主任等職務。

除上文所披露外，周先生在過去三年並無出任任何上市公司之董事職位。

除上文所披露外，周先生與本公司任何董事、高級管理人員或主要或控
股股東概無關係。於本公告日期，周先生並無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XV部所述含義之本公司股份之任何權益。

待周先生的委任獲本公司股東批准後，周先生將與本公司簽訂服務合約，
任期自委任日期起至本公司第五屆監事會任期屆滿止，計三年。根據本
公司的公司章程，周先生由本公司股東大會選舉產生，並可於本公司股
東大會上重選連任。

周先生的年度酬金不在服務合約中固定，將根據本公司的公司章程，經
考慮董事會薪酬委員會按其職權範圍提供的推薦建議，並計及（其中包括）
其職務及職責後，由股東於本公司股東大會上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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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外，概無任何其他資料須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 13.51(2)條
予以披露，而本公司亦不知悉任何其他事宜須予知會本公司股東。

一般資料

建議委任董事及監事須待本公司股東於股東大會上以普通決議案的方
式批准。一份載有（其中包括）上述建議委任詳情的通函及股東大會通告，
將於切實可行情況下儘快寄發予本公司股東。

承董事會命
中國神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秘書
黃清

北京，2020年4月24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王祥喜先生、高嵩先生及米樹
華先生，非執行董事趙吉斌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譚惠珠博士、彭蘇萍
博士、姜波博士及鍾穎潔女士。


